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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次：29560    第 794 筆 / 共 799 筆    回列表⾴釋字第794號解釋

解釋字號

釋字第794號【限制菸品業者顯名贊助活動案】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國 109 年 08 ⽉ 28 ⽇ 院台⼤⼆字第1090024906號

解釋爭點

1.菸害防制法第2條第4款及第5款、第9條第8款規定是否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 
2.同法第9條第8款規定限制菸品業者以公司名義顯名贊助任何形式之活動，是否侵害憲法保障之⾔論
⾃由？
3.同法第9條第8款規定限制菸品業者以公司名義顯名贊助任何形式之活動，是否侵害憲法保障之平等
權？
4.衛⽣福利部國⺠健康署102年10⽉11⽇國健菸字第1029911263號函說明⼆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

解釋文

　　菸害防制法第2條第4款及第5款、同法第9條第8款規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均尚無違背。 1

　　同法第9條第8款規定，與憲法保障⾔論⾃由及平等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2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中華⺠國102年10⽉11⽇國健菸字第1029911263號函說明⼆部分，與法
律保留原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均尚無違背。

3

理由書

　　聲請⼈傑太⽇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贊助財團法⼈弘道老⼈福利基⾦會辦理「不老夢想圓夢列
⾞」計畫（下稱系爭計畫），因⺠眾陳情疑涉違反菸害防制法規定，衛⽣福利部國⺠健康署（改制
前為⾏政院衛⽣署國⺠健康局，下稱國⺠健康署）將前揭陳情資料函轉臺北市政府衛⽣局查處。臺
北市政府衛⽣局調查後，認聲請⼈於中華⺠國100年6⽉⾄102年6⽉間藉由提供經費捐助及志⼯服務
⽅式贊助系爭計畫，並透過媒體揭露上述贊助訊息，有助於提升其企業形象，進⽽增加⺠眾對其好
感與對產品之認同感及購買意願，已直接或間接產⽣菸品宣傳⾏銷或提升吸菸形象之結果，違反菸
害防制法第9條第8款規定，乃依同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以103年3⽉17⽇北市衛健字第
10331052600600號裁處書，處聲請⼈新臺幣500萬元罰鍰。聲請⼈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後，復
提起⾏政訴訟，遞經臺北⾼等⾏政法院103年度訴字第1232號判決及最⾼⾏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
576號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駁回確定。 

1

　　聲請⼈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之菸害防制法第2條第4款（下稱系爭規定⼀）、第5款（下稱系爭
規定⼆）、第9條第8款（下稱系爭規定三）規定，及國⺠健康署102年10⽉11⽇國健菸字第
1029911263號函（下稱系爭函），限制菸品業者於贊助公益慈善活動中揭露其名稱，有違反法律明
確性原則，並侵害⼈⺠受憲法保障之⾔論⾃由及平等權等權利之疑義；系爭函說明⼆另有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之疑義，向本院聲請解釋憲法。核其聲
請，與司法院⼤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相符，爰予受理，作成本
解釋，理由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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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規定⼀⾄三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均尚無違背 3

　　法律明確性之要求，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仍得衡酌法
律所規範⽣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不確定法律概念⽽為相應之
規定。依本院歷來解釋，如法律規定之意義，⾃法條文義、立法⽬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觀
察，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受規範者所得預⾒，並可經由司法
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本院釋字第432號、第594號、第768號及第
793號解釋參照）。 

4

　　菸害防制法第2條係就該法之重要⽤詞予以定義，系爭規定⼀明定：「四、菸品廣告：指以任何
形式之商業宣傳、促銷、建議或⾏動，其直接或間接之⽬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
進菸品使⽤。」其所稱「商業」，為我國法制常⾒之⽤語（如商業團體法、商業登記法、商業會計
法等）。除可參照其他相關法律⽽為體系解釋外，尤應綜合系爭規定⼀之其他文字⼀併理解，不能
割裂解釋。⾄所稱「直接或間接之⽬的或效果」，其⽬的在避免菸品業者（包含菸品製造、輸入或
販賣業者，下同）假贊助之名，⽽達廣告之實，其解釋適⽤，雖有賴於主管機關之個案認定，然此
實與⼀般法律規定之⽤語並無不同。按法律⽤語多仍使⽤⾃然語⾔，⽽非經精密定義之特定文字、
數字或符號，縱仍有解釋適⽤之個案認定空間，亦非當然不明確。系爭規定⼀所稱之「商業」宣
傳、促銷、建議或⾏動，應係指菸品「廣告」或其他菸品促銷之⾏為，亦即直接或間接具推銷或促
進菸品使⽤之效果，以求獲得菸品銷售財產利益之經濟活動。此類經濟活動固多以獲得經濟利益為
直接⽬的，然立法者為避免菸品業者以非典型廣告之⽅式⽽間接達到與菸品廣告相類似之促銷菸品
效果，因此在系爭規定⼀明定「其直接或間接之⽬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
使⽤」者，均屬菸品廣告。是受規範者應可理解系爭規定⼀所稱「商業」宣傳等⾏為，即指為獲取
經濟利益之各該⾏為。

5

　　系爭規定⼆明定：「五、菸品贊助：指對任何事件、活動或個⼈採取任何形式之捐助，其直接
或間接之⽬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其所稱之菸品「贊助」，係泛
指「對任何事件、活動或個⼈採取任何形式之捐助」，且涉及菸品之贊助，其指涉範圍⾃屬明確。

6

　　系爭規定三明定：「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不得以下列⽅式為之：……八、以茶會、餐會、
說明會、品嚐會、演唱會、演講會、體育或公益等活動，或其他類似⽅式為宣傳。」其所稱「促
銷」、「廣告」及「宣傳」之⽤語，於系爭規定⼀或⼆即已出現，⾃應與系爭規定⼀或⼆之相同⽤
語為相同之理解。

7

　　是系爭規定⼀就「菸品廣告」所為定義、系爭規定⼆就「菸品贊助」所為定義及系爭規定三規
定之文義，其意義為受規範者所得認知，⽽非難以理解；⼜個案事實是否屬於上述規定所欲規範之
範圍，亦為受規範者所得預⾒，並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定及判斷，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
背。

8

⼆、系爭規定三與憲法保障⾔論⾃由之意旨尚屬無違 9

（⼀）據以審查之權利及審查標準 10

　　憲法第11條規定，⼈⺠之⾔論⾃由應予保障。⾔論⾃由，在於保障意⾒之⾃由流通，使⼈⺠有
取得充分資訊及⾃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業⾔論等，並依其性質⽽有不同之保
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其中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論，固兼具意⾒表達之性
質，然尚不能與其他⾔論⾃由之保障等量⿑觀，立法者亦得對商業⾔論為較嚴格之規範。商品廣告
所提供之訊息，其內容須非虛偽不實或不致產⽣誤導作⽤，並以合法交易為⽬的⽽有助於消費⼤眾
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者，始受憲法第11條⾔論⾃由之保障。國家為保障消費者獲得真實⽽完整之
資訊，避免商品廣告或標⽰內容造成誤導作⽤，或為增進其他重要公共利益⽬的（如保護國⺠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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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立法採取與上述⽬的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之⼿段，限制商品廣告（本院釋字第414號、
第577號及第744號解釋參照）。 

（⼆）系爭規定三限制菸品業者之商業⾔論⾃由 12

　　系爭規定三明文禁⽌任何⼈（包括菸品業者）以茶會、餐會、說明會、品嚐會、演唱會、演講
會、體育或公益等活動，或其他類似之宣傳⽅式，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已涉及對菸品業者發表
商業⾔論⾃由之限制。

13

　　按菸害防制法第9條規定於96年7⽉11⽇修正前，原於該條第1項第7款、第8款分別規定：「促
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不得以下列⽅式為之：……七、以菸品品牌名稱贊助或舉辦體育、藝術或其
他活動。八、以菸品品牌名稱舉⾏或贊助品嚐會、演唱會及演講會。……」同條第3項另規定：「菸
品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以其公司名義贊助或舉辦各項活動。但不得在活動場所為菸品之品
嚐、銷售或進⾏促銷活動。」依此，以菸品品牌名稱贊助或舉辦各種活動，不論是否直接涉及菸
品，均在禁⽌之列；惟菸品業者仍得以其公司名義（但非菸品品牌名稱）贊助或舉辦各項活動，僅
不得為該條項但書所定之菸品品嚐、銷售或促銷活動。96年7⽉11⽇修正時，則刪除或整併上開規
定，未再明文區分「以菸品品牌名稱贊助活動」或「以菸品公司名義贊助活動」，其立法理由為：
「……⼗⼆、為杜絕現⾏菸商利⽤公司名義贊助活動，卻達到間接菸品廣告之⽬的，爰刪除第3項，
未來相關活動之規範仍回歸第1項各款有關禁⽌以特定⽅式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之規定。」（立法
院公報第95卷第2期院會紀錄，第180⾴⾄第183⾴參照）。準此，依立法理由所述，若有菸品業者
以其公司名義贊助各種活動，即應回歸菸害防制法第9條各款規定，⽽個案具體判斷各該贊助⾏為是
否涉及各款所禁⽌之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之⽅式，尚難謂系爭規定三已全⾯禁⽌菸品業者以公司
名義顯名贊助任何形式之活動。

14

（三）系爭規定三與憲法保障⾔論⾃由之意旨尚無違背 15

　　查菸害防制法第1條前段規定：「為防制菸害，維護國⺠健康，特制定本法」，故系爭規定三限
制廣告或促銷菸品之⽬的，即在減少菸品之使⽤、防制菸害及維護國⺠健康。此等⽬的係為追求重
要公共利益，⽽屬合憲。⼜菸品業者之顯名贊助⾏為，經個案認定結果，如其直接或間接⽬的或效
果在於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即為系爭規定三所禁⽌之宣傳，以避免菸品業者假
贊助之名，⽽達廣告或促銷菸品之實，同時產⽣破壞菸品去正常化之負⾯效果，衝擊菸害防制政
策。就此⽽⾔，系爭規定三之限制⼿段與上述立法⽬的之達成間，確具實質關聯，亦屬合憲。是系
爭規定三與憲法保障⾔論⾃由之意旨尚無違背。

16

三、系爭規定三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17

　　憲法第7條保障⼈⺠之平等權，並不當然禁⽌國家為差別待遇。法規範所為差別待遇，是否符合
平等保障之要求，應視該差別待遇之⽬的是否合憲，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的之達成間，是否
存有⼀定程度之關聯性⽽定（本院釋字第682號、第722號、第745號、第750號及第791號解釋參
照）。法規範如以種族、性別、性傾向等為分類，因此等分類往往涉及難以改變之個⼈特徵，或屬
受有各種事實上或法律上之排斥或歧視者，或為社會上孤立隔絕之少數且為政治上之弱勢，本院對
於此等分類，應加強審查，⽽適⽤嚴格或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以判斷其合憲性（本院釋字第748號
解釋參照）。反之，法規範所採取之分類如非上述分類，且其差別待遇並不涉及攸關個⼈⼈格發展
及⼈性尊嚴之重要基本權利，本院⾃得採寬鬆標準予以審查，如其立法⽬的係為追求正當公共利
益，且其分類與⽬的之達成間有合理關聯，即與憲法第7條平等權保障無違。 

18

　　按系爭規定三之⽬的係為防制菸害、維護國⺠健康。此等⽬的所追求之公共利益，不僅正當，
甚⾄已屬重要。⾄系爭規定三就菸品業者部分有上述限制，於此範圍內，雖係以表意⼈之⾝分為分
類，然非應從嚴審查之分類。另各類食品、菸品、酒類商品等，對於⼈體健康之影響層⾯有異，難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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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較基礎（本院釋字第577號解釋參照）。縱依聲請⼈之主張，以可能損害個⼈⾝體健康之菸品、
酒、檳榔等商品為比較對象，然菸品除損害吸煙者本⼈之⾝體健康外，因吸菸所產⽣之⼆⼿菸另會
對吸菸者以外之⼈產⽣⾝體健康之損害，甚⾄對於懷孕中婦女之胎兒亦可能造成健康上不良影響，
⽽與上述檳榔、酒類等商品所可能造成之損害，仍屬有別。故系爭規定三基於菸品業者之⾝分所為
之分類，與追求國⺠健康之⽬的間有合理關聯。

　　綜上，系爭規定三所追求之⽬的正當，其所採分類與⽬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與憲法第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尚無違背。

20

四、系爭函說明⼆部分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 21

　　系爭函說明⼆謂：「……⼆、查98年1⽉11⽇修正施⾏前菸害防制法（以下稱本法）第9條第3
項規定：『菸品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以其公司名義贊助或舉辦各項活動。但不得在活動場所
為菸品之品嚐、銷售或進⾏促銷活動。』其刪除理由係為杜絕菸商利⽤公司名義贊助活動，卻達到
間接為菸品廣告之⽬的，爰刪除之，相關活動之規範仍回歸第9條各款有關禁⽌以特定⽅式促銷菸品
或為菸品廣告之規定。同時菸害防制法增訂第2條第5款規定：『菸品贊助，指對任何事件、活動或
個⼈採取任何形式之捐助，其直接或間接之⽬的或效果在於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
⽤。』是以，菸品贊助案件，應回歸本法第9條各款有關禁⽌以特定⽅式促銷菸品或為菸品廣告之規
定，換⾔之，如贊助⾏為已直接或間接造成菸品宣傳⾏銷或提升吸菸形象之結果，涉有違反本法第9
條規定之虞。」其內容係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闡釋系爭規定三之意涵，並說明96年修正刪除菸
害防制法第9條第3項規定之理由，即「係為杜絕菸商利⽤公司名義贊助活動，卻達到間接為菸品廣
告之⽬的」。如前所述，系爭規定三既已限制菸品業者贊助涉及菸品廣告或促銷之任何形式之活
動，以避免發⽣對不特定之消費者推銷或促進菸品使⽤之效果，系爭函說明⼆則僅係重申其意涵及
適⽤範圍，不僅符合系爭規定三之立法意旨，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
則尚無牴觸。

22

　　聲請⼈主張系爭函說明⼆之效⼒溯及已完結之事實，並與以往實務認定標準不同，違反法律不
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等語。按新訂之法規，如涉及限制或剝奪⼈⺠權利，或增加法律上之
義務，原則上不得適⽤於該法規⽣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是謂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本
院釋字第620號、第717號、第781號、第782號及第783號解釋參照）。查系爭函說明⼆旨在闡明已
施⾏之系爭規定三之適⽤範圍，⽽未新創法律所無且不利於⼈⺠之效果，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
信賴保護原則均無牴觸。

23

　　聲請⼈主張系爭函說明⼆違反比例原則部分，按系爭規定三有關限制菸品業者贊助部分，既與
憲法保障⾔論⾃由之意旨尚無牴觸，系爭函說明⼆⼜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亦無違憲法比例原
則。

24

　　綜上，系爭函說明⼆部分，與法律保留原則、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
則，均尚無違背。

25

　　⾄聲請⼈主張系爭函違反管轄法定原則部分，按菸害防制法既分定中央及地⽅主管機關，中央
主管機關⾃有權訂頒解釋性規定，以協助下級機關統⼀解釋法令及認定事實。是系爭函說明⼆⾃未
違反管轄法定原則。併此指明。

26

五、不受理部分 27

　　聲請⼈聲請解釋菸害防制法第26條第1項違憲部分，核其所陳，並未具體指摘該規定於客觀上究
有何牴觸憲法之處。另主張菸草控制框架公約有違憲疑義部分，查該公約並未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
⽤，聲請⼈⾃不得以之為聲請解釋之客體。⼜聲請⼈主張系爭函說明三就聲請⼈之個案⾏為是否違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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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系爭規定三所為之說明部分違憲，然系爭函說明三僅係就個案應如何適⽤法律所為之說明，亦不
得為聲請解釋之客體。是上述聲請部分核與⼤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符，依同條第3項規定，
均應不受理。
⼤法官會議主席　⼤法官　許宗⼒
　　　　　　　　⼤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謝銘洋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意⾒書

蔡⼤法官明誠提出之部分協同意⾒書

黃⼤法官虹霞提出之協同意⾒書

黃⼤法官瑞明提出之協同意⾒書

黃⼤法官昭元提出，張⼤法官瓊文加入⼆、部分之部分不同意⾒書

聲請書/ 確定終局裁判

傑太⽇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釋憲聲請書(1)

傑太⽇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釋憲聲請書(2)

傑太⽇煙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釋憲聲請書(3)

最⾼⾏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76號判決

解釋摘要

司法院釋字第794號解釋摘要

相關法令 
[展開/收合]

衛⽣福利部國⺠健康署中華⺠國102年10⽉11⽇國健菸字第1029911263號函

菸害防制法第1條、第2條第4款及第5款、第9條第8款、第26條第1項(98.01.23)

86年3⽉19⽇制定公布之菸害防制法第9條第1項第7款及第8款、第3項(86.03.19)

中華⺠國憲法第7、11、23條(36.01.01)

司法院釋字第414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432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77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594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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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judicial.gov.tw/FYDownload/FYDownload.asp?fileguid=001591-M9R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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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釋字第744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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